
罪系统工程的建立和实施中
,

必须首先考虑到坚持

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
,

坚持马列主父
,

毛

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的领导
,

这是我们搞好综合治理

犯罪系统工程的前提和保证
.

当然
,

这并不排除由

于我国封建意识长期影响和生产力比较落后而带来

的~ 系列包括思想观念
、

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困难
,

难

免遇到系统外部的随机干扰和内部的故障
.

但只要

我们正视现实
,

面向世界
,

勇于迎接新技 术革命

的挑战
,

我们的综合治理犯罪系统工程就一定能够

获得成功
。

(作者单位
:

常州市公安局 )

( 本文责任编拜
:
石 言 〕

在法理学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

中国法学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座谈会综述

1的 9年 9 月 25 日
,

中国法学会法学基础

理论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座谈会
,

集中讨论

了
“

在法学基础理论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
、

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
’

的有关问题
。

在京的 20 多名法理学专家
、

教授和中国

法学会会长王仲方
、

常务副会长朱剑明等同

志参加了座谈会
。

历时一天的讨论中
,

与会者主要就以下

几个方面的问题发表了意见
。

一
、

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法学理论领域 中

的突出表现
:

与会者指出
,

在法学基础理论领域中
,

资产阶级 白由化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

面
:

1
.

从根本上否定马 克 思主义对法学理

论研究的指导地位
。

近些年来
,

受社会上和

理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
,

有的人

对马克思主义在法学理论研究中的指导地位

产生怀疑和动摇
。

这种情况又集中反映在以

下四个方面 :

( l ) 认为马克思主义 对 法理学研究的

指导作用已经
“

过时
” 。

某些人认为
,

中国法

学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法学
,

马克思主义

法学 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
,

即所谓
“

过时论
” 。

从这种观点出发
,

认为谁要是再坚持马克思

主义关于阶级社会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

益的体现
,

是实现阶级统治 的重要工具等观

点
,

就是
“

以阶级斗争为纲
” 。

( 2 ) 认为 马克思主 义 法学只是各种法

学流派中的一派
,

即所谓
“

多元论
” 。

从而否

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
。

( 3 ) 认为用马克思主 义 指导中国法学

研究不能使法学有所发 展
,

只能 是
“

划地为

牢
” ,

即所谓
“

有害论
” 。

实际上
,

这种观点就是

不顾 事实地否定 了近 10 年来正是在马克思主

义指导下
,

我国法学理论才取得的重大成就
。

2
.

否定阶级性是阶级社会法的本 质 属

性
,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

,

法的本质属性不是

阶级性
,

而是社会性
,

进而否定社会主义社

会现阶段仍然 存 在 于 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

争
,

否定社会主义法仍然具有的专政功能
。

这种观点以批判僵化思 想
、

反 对
“

以阶级斗

争为纲
”

为借口
,

否定 运 用 马克思主义科学

的阶级观点
、

立场和阶级分析方法去研究法

学理论
。

3
.

鼓吹绝对民主
、

绝对自由
,

美化资产

DOI : 10. 14111 /j . cnki . zgf x . 1989. 06. 020



阶级民主
,

丑化社会主义民主
。

与会者指出
,

持有这种观点的人
,

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

辩证法
,

把民主与专政
、

自由与纪律完全割

裂开来
,

对立起来
,

认为要建立和健全民主

的法律观
,

就不能再强调阶级政治统治
,

实

际上就是要以
“

绝对民主
”

来取消专政
; 认为

要有不受任何限制的
“

绝对自由
” ,

不受纪律
、

法制的约束
。

这些观点
,

实际上就是鼓吹无

政府主义
,

持有这种观点的人
,

极力美化资

产阶级民主
,

丑化社会主义民主
,

主张全盘

照搬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
,

在中国建立

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
。

在这里
,

从根本上抹

煞 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异主之间的本

质区别
,

从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
。

总之
,

上述种种观点
,

实际上就是鼓吹

资产阶级自由化
,

反对四项基本原则
。

这不

但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发展十分有

害
,

而且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实践中

已经造成了明显的危害
。

二
、

为了正本清派
,

清除资产俄级自由

化在法理学领城 中的影晌
,

必须实事求是地

划清几种界 限
。

参加凡谈会的学者们都一致认为
,

为了

更准确有力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
,

首先应

当划清以下几种界限
:

1
.

要划清主张某些错误的理论观 点 与

宜扬这些观点以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目

的的界限
。

为了更有 力地批判资产阶级 自由

化
,

首先就要准确地搞清楚 什么是资产阶级

自由化
,

其衡量的标淮就是拥护还是反对四

项基本原则
。

看一个人是不是搞资产阶级 自

由化
,

就既要看他的理论观点
,

又要看他这

些观点背后是否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

目的
。

2
。

要划清一贯坚手寺资产 阶 级 自由化立

场与受资产阶级 自由化思想影响的界限
。

从

概念上说
, “

搞资产阶级自由化
”

与
“

受资产阶

级自由化 影 响
”

是有区别的
,

应当分清二者

之间的区别
,

而区别对待
,

才能既堆秘
:

地对坚

持搞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极少数人的反动观点

进行有力的批判
,

同时又帮助受资产阶级白

由化影响的同志
。

3
.

要划清资产阶级 自山化 的思想理论

观点与一般错误观点的界限
。

对于这些一般

错误观点
,

不能够简单地称之为
“

自由化
” 。

我

们应 当从理论上明确资产阶级 自由化是政治

上的大是大非问题
,

与一般错误观点有本质

区别
,

在实践上要防止混淆二者之间的界限
。

4
.

要划清鼓吹资产阶 级 自由化观点与

在学术探讨中的失误的界限
。

我们不能把在

学术探讨中写过有片面性或错误的文章
,

发

表过错误言论
,

都一概说成是搞资产阶级 自

由化
。

搞资产阶级 自由化是政治问题
,

而在

学术探讨过程中的失误
,

是思想认识上的问

题
,

二者有本质的区别
,

不能一概而论
。

5
.

要划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
,

对那些属于学术 上 不 同派别的不 同 观点
,

应当允许保 留不同意见
,

要在党的
“

双百
”

方

针的指导下继续争鸣
,

通过学术 讨 论 去 解

决
,

绝不允许扣帽子
、

打棍子
。

三
、

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
,

理论联

系实际
,

坚持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杜会主

义法学理论

许多学者在发言中都列举事实
,

并强调

指出
,

从我国 40 年来特别是近十多年以来的

法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经验和教训中看到
,

凡是发展得比较好并 取 得 了 显著成就的时

期
,

都是因为我们很好地坚持了以马克思主

义为指导
; 反之

,

当我们的法学理论研究和

教学受到破坏
、

干扰或失误时
,

就是因为没

有很好地坚持甚至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

导
。

当然
,

必须肯定
,

近十年来的法学理论

有很大发展
,

这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

能取得的
。

同时必须注意到
,

近 几年来
,

资

产阶级 自由化在法学 理论领域中还有着上述

种种表现
。

为了正本清源
,

清除资产阶级 白

由化的影响
,

坚持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

会主义法学理论
,

应 当做到以
一

F儿点
:
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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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.

重新学习马克思主 义 理论
,

坚持四

项墓本原则
。

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与马克思主

义哲学
、

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紧

密地联系征一起的
。

我们必须重新学习马克

思
、

恩格斯
、

列宁有关对法的起源
、

本质
、

特征
、

作用及其发展规律等理论的论述
,

运

用马克思主义观点
、

立场和方法
,

去客观地
、

利
·

学地分析和研究法学理论问题
,

同时不断

地批判 资产 阶级 的种 种非科学的法律观
。

因此
,

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

毛泽东思想
,

才能使我们在法学理论研究中

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
。

2
。

要理论联系实际
,

就 是 要联 系我国

改革和开放的实际
,

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

和法制建设的实际
。

正如朱剑 明同志在本次

讨论会上所肯定的
,

法理学界过去所取得的

成就是主要的
,

而且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倾向

是有过抵制的
。

许多与会者在发言中也都充

分肯定了我们取得的成就
。

但是
,

要继续坚

持和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法学理论
,

就必

须紧密 联系我 国改革 和开 放的实际和我国

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实际
。

首先
,

要

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所取得的伟

大成就
,

批驳那些丑化和抹煞社会主义民主

的谬沦 , 其次
,

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

观点
、

方祛去不断研究
、

分析在我国改革和

社会主义建设 实践中
,

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

制建设进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
,

特别是

要把法学基础理论与各个部门法的理论研究

有机地
、

充分地结合起来
,

使之更有效地为

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
、

为改革开放

月仪务
。

3
。

在批判资产阶级 自由 化 的同时
,

也

要注意对封建思想的批判
,

还要防止出现思

想僵化
。

学者们指出
,

批判资产阶级 自山化
,

是法理学界当前的一项突出的政治任务
,

也

是一项长期的任务
。

但是
,

在 我 们 批 判一

种倾向时
,

又要防止另一种倾向的发生
。

因

此
,

在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进行批判的同时
,

不

能轻视对封建思想的批判
,

也不能使僵化思

想重新抬头和发展
。

对我国二千多年封建 专

制制度遗留下来的有害于我国社
.

会主义民主

和法制建设的不良影响
,

不能低估
,

对封建

思想的批判同样是我们的一项长
卜

期任务
,

是

为发展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不断扫清障碍
。

当

然
,

批判资产阶级 自由化
,

也并不
「

是对资产阶

级的法学理论和法制全盘否定
,

而是要采取

科学的态度
,

对那些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建

设的东西要有批判地有选择地予以吸收和借

鉴
,

使之为我所用
; 同样地

,

批判封建思想
,

也并不是一概否定我国封建社会 的 法 律 文

化
,

而是继续要批判地继承那些有益的东西
。

4
.

在学术研究中继续坚持
“

双古方针
” 。

与会者一致认为
,

在法学基础理论领域里
,

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

展
,

同时
,

对不少问题的看法 也存 在 着 不

同的意见和分歧
。

应当指出
,

这些意见和分

歧
,

绝大多数都是学术理论问题
。

在学术理

论问题的探讨过程 中
,

存在着各种不同意见

的争论
,

这是正常的
,

也是十分必要的
。

为

了使法学理论中的学术理论问题能够得到顺

利的
、

健康的探讨和研究
,

从而不断推动法

学理论的发展
,

就必须坚持
“

百花齐放
,

百家

争鸣
”

的方针
。

每一位学者都应 当具有实事求

是的
、

科学的态度
,

进行学术探讨
,

参加学

术争论
。

(刘兆兴整理 )


